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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鄭瑋真
聯絡電話：08-7320415#3642
傳真：08-7337061
電子信箱：a9520014@ptc.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終字第11300076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屏東縣立中小學教育奉獻獎遴選要點、推薦表 (376530000A113000763100-1.

pdf、376530000A113000763100-2.odt)

主旨：有關本縣112學年度中小學教育奉獻獎遴選事宜，請貴校

踴躍推薦並於113年6月11日（星期二）前，將相關資料送

達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辦理，逾期不予受理（以郵戳

為憑），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奉獻獎遴選要點辦

理。

二、推薦對象：本縣縣立高中、國民中小學、國立屏東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之現職編制內優秀教師、主任及校長。

三、各校推薦以一人為限，由各校校長或相關人員召集學校行

政人員、教師及家長代表，組成推薦小組遴選推薦之，推

薦小組之成員教師及家長代表不得少於小組總人數之二分

之一，教師代表由學校編制內教師互相薦舉，家長代表由

家長會委員互相薦舉或由會長指派。

四、應送文件：

(一)屏東縣112學年度教育奉獻獎推薦表：本表格採A4格式，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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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頁為限，內文請以12號正楷字體，條列方式繕打。

(二)推薦小組遴選會議紀錄（含簽到名冊）。

(三)具體事蹟佐證資料請以A4格式檢附，並以10頁為上限。

(四)以上文件請各送紙本2份（正本1份；影本1份）暨電子檔

1份(以光碟或隨身碟形式寄送)，並於期限內提出推

薦。

五、檢附遴選相關表件1份。

正本：各國小、各高國中
副本：本府教育處督學室陳督學菁徽、教育處督學室林督學淑眞、教育處督學室蔡督學

學斌、教育處督學室陳督學締原、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縣長　周　春　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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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奉獻獎遴選要點                                        
                                       93 年 4 月 19 日屏府教社字第 0930074194 號函核定 

                                                97 年 4 月 30 日屏府教社字第 0970089143 號函第 1次修正 

                                                99 年 10 月 13日屏府教社字第 0990250718 號函第 2次修正 

                                               101 年 11 月 2日屏府教社字第 10133441900 號函第 3次修正 

                                               102 年 3月 18日屏府教社字第 10205795400 號函第 4次修正 

                                               103 年 11 月 28日屏府教終字第 1037498600 號函第 5次修正 

    104 年 12 月 04 日屏府教終字第 10478284400 號函第 6次修正 

111 年 8 月 17 日屏府教終字第 11128919200 號函第 7次修正 

 

一、 宗旨：發揚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激勵教師服務士氣與專業精神。 

二、 推薦對象：本縣縣立高中、國民中小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之現職編制內優秀教師、主任及校長。 

三、 推薦標準： 

（一）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1.未曾受刑事判決、懲戒處分，或最近五年內未受行政懲處者。       

    2.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所列

情事之一者。 

3.符合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者。 

（二）在本縣服務滿五年以上，且在現職學校服務滿二年以上，績效考核五年

連續評列甲等或相當等級（含）以上，品德優良、服務熱心、教學績優，

並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1. 從事教職，盡心盡力有具體成效，且受家長、學生及教師肯定。 

2. 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 

3. 推展課程研發、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改進或創新、發明，在專業領域

有具體成效。 

4. 積極參與特殊教育工作及各項相關活動有具體事實及績效。 

5.對發展學校特色、執行教育政策成績卓著。 

（三）曾接受師鐸獎、本縣特殊優良教師獎、春風化雨獎、優良特殊教師獎、

偏遠學校特殊奉獻獎及同類獎項者，請勿再推薦。 

（四）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或尚在調查階段者，不得推薦。 

四、推薦表揚名額：每學年度表揚以不超過二十名為原則。但積極參與特殊教育

工作及各項相關活動，足為楷模之優秀特教教師，並經複選小組委員會議推薦

表揚，應予表揚名額至少一名；任校長、主任（含代理主任）者，表揚名額不

得超過三分之一。 

五、推薦方式及程序： 

（一）由各學校自行推薦以一人為限： 

由各校校長或相關人員召集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代表，組成推薦小

組遴選推薦之，推薦小組之成員教師及家長代表不得少於小組總人數之二

分之一，教師代表由學校編制內教師互相薦舉，家長代表由家長會委員互

相薦舉或由會長指派。 

各校推薦小組應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推薦人選，並完成下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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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推薦小組人員共同填寫推薦表並敘明遴薦理由。 

２、 由召集人及推薦小組成員於推薦表簽章後，連同推薦小組遴選會議紀錄各

二份、電子檔一份，向本府推薦。 

３、 被推薦人應準備具體優良事蹟之有關證件，供視導區督學實地訪查時參酌。 

（二）由教育處處長、副處長、科長、督學推薦：填具推薦表，逕向複審小組辦

理推薦。 

六、審查方式： 

（一）本府將各校被推薦人之推薦表交由視導區督學實地訪查。 

（二）由教育處長召集督學、科長、校長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複選小組，召

開複審會議，嚴謹選出為教育奉獻之校長、主任及教師，並經縣長核定後，

辦理公開表揚。 

七、被推薦人於審查期間，如有託人說項或至主辦單位探問情事者，得取消其遴選

資格。 

八、表揚方式：經核定獲教育奉獻獎者，由本府公開表揚，每人頒贈獎牌一座、獎

狀一幀，並函請其現職之學校隆重表揚。 

九、被推薦人之推薦表等相關文件，無論是否入選，概不退還。 

十、經遴薦獲獎人員，其獲獎後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獲獎資格，領受之

獎座及獎狀應予追繳： 

（一）曾體罰學生。 

（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三）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四）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或尚在調查階段。 

（五）於不適任教學人員、校（園）長處理程序中。 

（六）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近五年內平時考核申誡以上處分。 

（七）曾違反學術倫理或尚在調查階段者。 

（八）其他有違師道之不良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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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屏東縣   學年度教育奉獻獎推薦表 

推薦小組成員簽章 推
薦
單
位
全
銜 

 召集人 行政人員 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被
推
薦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本    縣          
服務年資 

年 
本    校          
服務年資 

年 電話 
公：（  ） 

宅：（  ） 

現 職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遴
薦
理
由 

 依據屏東縣立中小學教育奉獻獎遴選要點三、推薦標準(二)本校推薦人在本縣服務滿五

年以上，且在現職學校服務滿二年以上，績效考核五年連續評列甲等或相當等級（含）

以上，品德優良、服務熱心、教學績優，並具有下列事蹟(請勾選)： 

□從事教職，盡心盡力有具體成效，且受家長、學生及教師肯定。 

□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 

□推展課程研發、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改進或創新、發明，在專業領域有具體成效。 

□積極參與特殊教育工作及各項相關活動有具體事實及績效。 

□對發展學校特色、執行教育政策成績卓著。 

被
推
薦
人
具
體
事
蹟   

︿
第
一
頁
﹀ 

※請依遴薦理由分項詳述具體事蹟並以 12 號正楷字體繕打，並以 2 頁為限。 

 

 

 

 

 

 

 

 

 

 

 

 

推 

薦 

單
位 

承辦人 校長 
教育處處長、副處長、 

科長、督學 

 

  

推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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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推
薦
人
具
體
事
蹟
   

︿
第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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